
【1】
路徑：單一入口服務網/教務資訊系統/碩博士論文/研究生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提報

進到「研究生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提報」介面後，請詳讀「注意事項」。

注意事項



1

填寫「論文中文題目」(＊必填)
您的題目應符合就讀系所之專業，並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填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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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士學位考試委員：
(三) 獲有博士學位，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。
(四)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、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，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。前項第三目、第四目資格之認定基準，由
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、所、院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。

系所(院)務會議說明(資格為第三、第四類必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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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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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士生

請先依序填寫指導老師資料：「姓名」＞「資格」＞
指導老師資格為M3、M4必填「系所（院）務會議通過日期」，如有疑問請洽所屬系所。



博士學位考試委員：
(三) 獲有博士學位，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。
(四)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，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。
前項第三目、第四目資格之認定基準，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、所、院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。

系所(院)務會議說明(資格為第三、第四類必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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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生

請先依序填寫指導老師資料：「姓名」＞「資格」＞
指導老師資格為D3、D4必填「系所（院）務會議通過日期」，如有疑問請洽所屬系所。



系所(院)務會議說明(資格為第三、第四類必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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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印提報單

請同學「列印提報單」→送指導教授(含共同指導教授)簽章→
於當學期申請期間截止前(各系所有更嚴格規定者，從其規定)將正本送系所留存。

提醒您，系統關閉後，提報單不開放列印。

如未經指導教授同意逕提系統，或指導教授簽核
之提報單逾期未繳，系所得依程序辦理「刪除申
請」。



常見問答

1. 依據本校「延聘及更換指導教授實施要點」(下載路徑：本校首頁/行政單位/教務處/教務章則)。

2. 未完成提報者，次學期不得申請學位考試（學位考試即研究生畢業口試）」，意即研究生最遲應於學

位考試前一學期上教務資訊統提報。

3. 「系所（院）務會議通過日期」，依本校「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」，指導老師資格為M3或M4(碩士

班)/D3或D4(博士班)，如未經會議通過，僅得列席不得為學位考試委員。指導教授為第三類、第四類，

請先洽詢系所辦公室。第四類依教育部111年行政公告，應提「證明文件」送會議審議。

4. 每學期開放提報期限(限當學期在學)，系統提報後請同學於開放期間內「列印提報單」：

(1)第1學期：1月1日至25日；

(2)第2學期：6月1日至7月25日。

5. 研究生提送之論文題目，須與所屬系所之專業符合，並經系所開會審議。

教務處課教組111年8月公告


